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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印发
《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2010版）》的通知
卫疾控结防便函〔20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疾控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疾控处：

    为统一规范地宣传结核病防治工作相关政策和知识要点，我局印发了《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2008版）》（以下简称核心信息），该版核心信息在各地结核病健康促进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结核病疫情的变化和防治工作的深入，部分核心信息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需求，亟待调整。为此，我局组织专家对《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2008版）》作了修订，形成了《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2010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在结核病防治健康促进工作中参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2010版）
    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2010版）分为面向所有人群和面向目标人群使用的核心信息。其中“面向所有人群的核心信息”是通用的核心信息，在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时，在通用核心信息的基础上，可根据目标人群选择相应的面向不同目标人群（政府领导、医务人员、患者、密接、流动人口和教师）使用的核心信息。

    一、面向所有人群的核心信息

    1.肺结核是我国发病、死亡人数最多的重大传染病之一。

    2.肺结核主要通过咳嗽、打喷嚏传播。

    3.勤洗手、多通风、强身健体可以有效预防肺结核。

    4.咳嗽喷嚏掩口鼻、不随地吐痰可以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5.如果咳嗽、咯痰2周以上，应及时到医院诊治。

    6.我国在结核病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对肺结核检查治疗的部分项目实行免费政策。（各地在宣传中应明确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名称和具体免费项目）

    二、面向目标人群的核心信息

    （一）政府领导的核心信息。

    1.肺结核是我国依法防治的重大传染病。

    2.肺结核疫情直接反映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3.政府的重视和投入是控制肺结核疫情的关键。

    4.做好肺结核防治是政府关注民生的具体体现。

    5.（由各地添加当地肺结核疫情和控制现状）。

    （二）面向医务人员的核心信息。

    1.对咳嗽、咯痰两周以上的患者要警惕肺结核。

    2.发现疑似肺结核病例，依法报告、转诊。

    3.要对疑似肺结核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三）面向肺结核患者的核心信息。

    1.坚持完成全程规范治疗是治愈肺结核、避免形成耐药的关键。

    2.避免肺结核传播是保护家人、关爱社会的义务和责任。

    （四）面向密切接触者的核心信息。

    1.要督促患者按时服药和定期复查，坚持完成规范治疗。

    2.如出现咳嗽、咯痰要及时就诊。

    3.注意房间通风和个人防护。

    （五）面向流动人口的核心信息。

    1.肺结核诊治优惠政策不受户籍限制。

    2.患者尽量留在居住地完成全程治疗；如必须离开，要主动告知主管医生。

    3.患者返乡或到新的居住地后，要主动到当地结核病定

    点医疗卫生机构继续治疗。

    （六）面向教师的核心信息。

    1.结核病检查是学校常规体检项目之一。

    2.教师有义务对学生开展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并督促咳嗽、咯痰2周以上的学生及时就医。

    3.学校依据结核病定点医疗卫生机构的诊断证明，管理学生患者的休学、复学。 
